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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本公佈乃由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公佈，本公司已獲本公司主席兼控股股東許家印先生（「許先

生」）知會，由彼全資擁有之公司Xin Xin (BVI) Limited已於2010年2月4日按約每股3.61港元

之平均價格購入21,455,000股本公司股份。於本公佈日期，許先生及彼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

之股權於是次購入股份後，已由約68.42%增至約68.56%。

承董事會命

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夏海鈞

香港，2010年2月4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家印先生、夏海鈞先生、李鋼先生、謝惠華先生、徐湘武先生、徐文先生、賴

立新先生及何妙玲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錦基先生、周承炎先生及何琦先生。


